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

法法网网在在收收 

““九九评评共共产产党党””  
专专题题报报道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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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说，“七年前的今天，中共

政权发起了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、系统性迫害。两年

前，我也是在这里，向国会人权小组介绍了当时法轮

功在中国的情况。遗憾的是，如今两年过去了，这场

残酷的迫害仍在继续，有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。” 

“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

会”发言人张雪容博士介绍了结束迫害的两个途径，

一是突破中共信息审查，保障中国和世界网络信息的

自由流通；另一个是由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联合发

起成立的“调查真相委员会”，全面调查中国所有关

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、监狱、医院和相关设施。

请用国外邮箱给 eo@att.net 发一封标

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突

破网络封锁软件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！

据悉，上百名中国外科医生及医疗人员前往美国参加

此次会议。这一刑事诉讼是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

行继7月6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报告证实法轮功团体指控

为真实后，法轮功就活摘器官暴行所提起的第一起国际人

权诉讼。 

【明慧网】2006 年 7 月 21 日，大

约 1500 名来自世界各地、不同肤色的民

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白宫对面的拉

菲叶广场举行集会，声援一千二百万民

众退出中共。十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发

言者从中共迫害法轮功、活体摘取法轮

功学员器官等角度剖析了中共解体的必

然之势，呼吁中国民众尽快退出中共恶

党及其相关组织。集会后举行了以九评、

退党和反迫害为主题的游行。 

法法轮轮功功学学员员应应邀邀在在美美国国会会作作证证
探探讨讨结结束束中中共共迫迫害害法法轮轮功功途途径径

法轮功团体在美国连环控告 
中国医生活摘器官触犯酷刑罪 
【明慧网】在二○○六年七月下旬 

召开的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美 

国波士顿开会期间，人权律师泰瑞· 

玛什代表所有在中国监狱及拘留所 

中，被强行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 

及其家属，于 7 月 24 日向美国麻塞 

诸塞州的检察处正式递交刑事诉状。 

全球器官移植学术会议期

间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

相文化衫成为抢手货 

该刑事诉状，主要控告，对

来访的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

研究院院长陈忠华和上海中山

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研究室主任

朱同玉未经监狱受刑人的同意，

从受刑人身上，包括法轮功学员

身上活摘器官并且盗卖牟利的

行为应负起主犯或是从犯的刑

事责任，违反美国“酷刑法”和

1994 年美国所批准生效的“酷刑

公约”等相关国际人权公约规

定。 

随后，7 月 26 日，来美国参

加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天 

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亦被法轮

功团体提出刑事控告。控告沈中阳的主要根据为其所任职

的医院医生在电话录音中承认该医院器官移植的来源有

法轮功学员，控告其罪行与陈忠华及朱同玉相同。 

胜 利 油 田 邪 会 之 五 条 罪 行  
胜利油田反×教协会是以陆人杰为首，由科学界和宗

教界的混事之徒纠集的地地道道的邪教协会（简称邪会）。

成立六年来，他们盗用科学宗教的名义，歪曲事实攻击污

蔑法轮功，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欺骗毒害广大油城人

民。他们编辑了全国第一家企业出版诽谤攻击大法的邪恶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
文集．．；建立了第一家企业办诽谤大法的邪恶网站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；举办了

第一家企业办毒害众生的大型邪恶展览。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犯下了迫害法轮

功的五条罪行。 
第一条罪行：胜利油田邪会伙同山东省邪会于 2006

年 6 月，在油田承办召开了“全国企业反×教工作现场经

验交流会”。全国各省区市和 30 多个大企业的代表近 200
人参加。会上李忠华、陆人杰、孙崇伦、王立明、赵修成、
贾祥伦、宋金等邪恶之徒对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做了发言。

并将其流毒扩散到全国。 
第二条罪行：六月一日晚，胜利油田邪会等六个单位，

在电视台演播大厅，举办了所谓《弘扬科学精神（转下页）

【明慧网】2006 年 7

月 20 日，美国国会人权小

组在众议院专门举办有关

法轮功问题的简报会，特

别邀请三位法轮功学员及

一位国际特赦代表在会上

作证，陈述中共在过去七

年里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并

探讨结束迫害的途径。 

 
横幅：“退党”、“九评正在解体中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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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 底 追 查 迫 害 法 轮 功 的 一 切 罪 行 以 及 相 关 的 机 构 、 组 织 和 个 人 ！法网在收 

法轮大法，迄今已洪传八十多个国家，上亿人修炼。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的褒奖一千多项。

为制止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，法轮功学员已在 33 个国家和地区 57 次正式起诉江泽民或其主要帮凶。

假假假      •••      恶恶恶      •••      暴暴暴   七七七年年年迫迫迫害害害      真真真、、、善善善、、、忍忍忍屹屹屹立立立不不不倒倒倒   
1999 年 7 月 20 日，邪恶的中共头子江××挟持整

个国家机器对一群坚持“真善忍”信仰的修炼者发起了

残酷迫害，上百种酷刑──连续多日剥夺睡眠；多根高

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、手铐、脚镣、地牢、水牢、死

人床、坐板；灌食、注射和强迫大剂量服用破坏中枢神

经药物等等等等，对法轮功学员执行“名誉上搞臭，经

济上搞垮，肉体上消灭”的政策，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

上最惨无人道的迫害。7年来，法轮功学员面对铺天盖

地的邪恶，坚持真、善、忍，以大善大忍的精神日以继

夜的讲清真相，铲除邪恶，救度众生。随着诸如“天安

门自焚伪案”、“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”等等一个个

惊天黑幕的揭露，随着“九评共产党”一书的广泛传播，

中共灭绝人性的“假恶暴”本性已昭然天下。 

而今天的法轮大法，已洪传到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，

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,获二千多个褒奖，上亿人修炼。

 
 
 

● 东营地区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
山东桓台县公安局恶警伙同胜利油田滨东分局

恶警于 2005 年 5 月先后绑架张爱泉、王明云夫妇，

5 月 20 日绑架胜利油田物资公司职工于德胜，之后

对他们酷刑逼供，罗列罪名。经过十几个月的编造，

2006 年 7 月 28 日，桓台伪法院在桓台看守所偷偷宣

读了对东营地区张爱泉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判决

书。张爱泉被非法判刑 8 年，王明云、于德胜被非

法判刑 7 年半，曲修臣（东营）被非法判刑 7 年。

● 邹爱芬、岳国民夫妇在洗脑班被灌食 
胜北医院法轮功学员邹爱芬于 6 月 29 日被绑架

至油气集输公司的“法制培训学校”洗脑班，她为

了抗议对她的非法关押开始绝食，洗脑班恶人竟在

她绝食后，残忍的对她进行野蛮灌食（从鼻腔里向

胃里插管子灌食）。同时，邹爱芬的丈夫岳国民（胜

北社区景安物业公司）也被非法关押在物资供应处

“洗脑班”，被滨北公安分局以董宁为首的恶警疯狂

的灌“盐水”，目的是加大他的痛苦，让人生不如死。

董宁还打电话到岳国民孩子念书的学校（油田一

中），对即将考大学的孩子进行威胁、恐吓。 

（接上页）共建和谐家园》的文艺晚会，共演出十二个节

目，其内容全是污蔑、攻击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的节目，

除参加会的人观看外，并向全油田转播，毒害全油田。 
    第三条罪行：《九评共产党》问世后，陆人杰、赵修成、
张福录之流，嗅到捞取政治资本的时机到了，立即向上司

请战、要任务，组织理论班子写文章批“九评”。 
第四条罪行：它们编辑出版了攻击污蔑法轮功的《精

神世界的较量》一书，这是胜利油田邪会继出版系列论文

集《捍卫人类的尊严》、《捍卫科学的尊严》、《捍卫社会的

尊严》、《捍卫法制的尊严》之后的第五本攻击污蔑法轮功

论文集，在全国影响很坏、流毒很广。 
第五条罪行： 2003 年 3 月，胜利油田邪会组织创作

和出版了《揭批×××话》（百诗百论）一书，成为全国第

一本用板话形式揭批“×××”的作品集。2005 年 6 月，

在《百诗百论》的基础上，胜利油田邪会又创作出版了《揭

批“×××”百诗百画》（百诗百画）图书、挂图、展览、

光盘系列作品。现又搞成 100 页的“《揭批“×××”百诗

百画》插图笔记本。将“百诗百画”挂图和展览的内容，

印进了笔记本内，妄图起更大的破坏作用。应当指出，其

百诗作者是胜利教育学院文痞贾祥伦，漫画作者是胜利教

育学院恶人宋金。◇ 

●22名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迫害 
据统计，2006 年 1~7 月份期间，胜利油田共有 22 名

法轮功学员遭受了非法迫害。他们分别是：现河采油厂职

工李晓东（非法劳教三年）；孙延霞（孙艳霞）及其母王玉

梅；油田退休职工、淄博市张店区付家镇营子村韩新己（非

法劳教两年）；郑瑞环、刘英兰夫妇（非法判有期徒刑各 5
年）；贾明尧；张玉华；赵瑞贞；于德胜、张爱泉、王明

云（见右）；刘大英；韦淑英；张如贤、李华夫妇和女儿

张敏；张锡丽；朱姓法轮功学员；岳国民、邹爱芬夫妇（见

右）；牛俊兰。 

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


